
关于组织推荐 2023—2027 年湖南省普通本科高校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通知 

各学院、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强湖南省高校本科教学工作宏观管理和分

类指导，充分发挥专家组织对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研究、咨询和指导作用，湖南

省教育厅决定组建 2023—2027年湖南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根据省

教育厅《关于推荐 2023—2027年湖南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候选

人的通知》要求，为做好省教指委委员候选人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任务 

教指委是省教育厅指导的非常设学术机构性质的专家组织，受省教育厅委

托开展普通本科高校教学研究、咨询、指导、评估和服务等工作，主要任务包括： 

1.组织本学科专业教学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开展有关教育教学、教学

改革学术研讨和交流； 

2.指导和推进高校本科专业的设置与调整、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

及完善； 

3.指导高校加强专业、教材、课程、教学团队、基层教学组织和实验室、

实习实践基地等教学基本条件建设； 

4.指导高校提升教学管理能力和教师教学能力，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建设； 

5.指导高校加强校企合作和实习实训等工作，强化实践教学建设； 

6.指导高校加强教风学风建设，强化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养； 

7.指导高校教学活动的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建设； 

8.完成省教育厅交办的其它教育教学有关任务。 



二、推荐名额 

本届拟设立 30个省级教指委。各教指委设主任委员 1人，副主任委员 2-3

人，委员若干，秘书长 1人。按照省教育厅通知要求，我校每个省级教指委中可

推荐不超过 1人，每人限报 1个教指委。 

三、推荐条件 

1.政治立场坚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刻理解高等教育有关政策，

遵纪守法。 

2.从事本学科专业教学工作，教学能力强、学术造诣高、师德师风好，教

学或教学管理等相关工作经验丰富。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应具有教授职称；其

他委员应具有教授或其他相应专业技术职称。 

3.熟悉本科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热心本科教学，近 5年来坚持为本

科生上课，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和一流

课程负责人、教学名师、教学成果奖获得者优先。 

4.工作责任心和组织协调能力较强，乐于奉献。 

5.身体健康。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55周岁，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原则上

不超过 60周岁，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年龄可适当放宽。 

6.所在单位能够提供必要的人员、经费、办公条件等支持。 

四、推荐要求 

1.请各学院高度重视，发动符合条件的人员积极申报；规范程序，对推荐

人信息进行审核，精心做好省教指委委员候选人推荐工作。 

2.各候选人按学科专业归类，由学科专业对应学院教指委负责统一推荐，

请各学院做好统筹把控。 

3.各学院按照要求填写湖南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推荐表（附件 2），并汇总学院推荐名单，填写湖南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指导委

员会委员候选人推荐汇总表（附件 3）。推荐表和汇总表（院长书记签字并盖公



章）以学院为单位提交，纸质档交教务处专业建设科（一办 116室），电子档以

“学院名称+教指委”命名，发送至邮箱 121325598@qq.com。推荐截止时间：2023

年 2月 24日。 

4.教务处汇总各学院推荐的候选人名单后，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审核推荐。

其他未尽事宜，请联系教务处。联系人：尹琪（13873727839） 

  

附件：1.湖南省教育厅《关于推荐 2023-2027年湖南省普通 

本科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通知》 

2.2023—2027年湖南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候选人推荐表 

3.2023—2027年湖南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候选人推荐汇总表 

  

  

  教务处 

2023年 2月 22日 

 


